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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牌監管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的相關事宜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背景資料，說明與發牌監管互聯網電腦

服務中心 (下稱 "互聯網中心 ")(俗稱網吧 )有關的事宜，並綜述民

政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該等事宜進行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互聯網中心一般指提供電腦及相關設備以供顧客使用互

聯網服務 (包括從網上下載和玩電腦遊戲 )的處所。鑒於公眾日益

關注互聯網中心的安全和運作模式，特別是關乎年青顧客可接

觸色情資訊及網上賭博的情況，以及該類服務中心可能成為進

行賣淫和三合會活動的場所，政府當局在 2002年 7月就互聯網中

心的可行規管方案諮詢事務委員會，並於同年較後時間進行了

公眾諮詢。  
 
3.  公眾諮詢的結果顯示，就規管互聯網中心而言，大部分

市民贊成採用申報制度，而非全面的發牌制度，因為前者較有

利營商。此外，市民雖認為互聯網中心的治安、消防及樓宇安

全問題，以及過濾網上不良資訊的措施等都是規範架構的重

點，但對於應否限制年輕人光顧互聯網中心，以及應採用何種

限制方式的問題，公眾則意見紛紜。根據公眾的意見，政府當

局在 2003年 4月向事務委員會表示，實施行政規管，透過訂立一

套包含各項規範要素的《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經營者守則》 (下
稱 "經營守則 ")，供互聯網中心經營者自願遵守，應足以消除公

眾的主要疑慮。政府當局於 2003年 7月就經營守則擬稿諮詢事務

委員會後，在 2003年 8月向所有互聯網中心發出經營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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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2010年 6月 11日會議上討論規管互聯網中心一事時，事

務委員會通過了一項議案，促請政府研究以發牌制度規管互聯

網 中 心 及 定 出 研 究 的 時 間 表 。 政 府 當 局 其 後 在 事 務 委 員 會

2011年 4月 8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當局就互聯網中心

設立法定發牌制度的建議及擬議發牌制度的主要準則。當局告

知事務委員會，公眾對政府停止依賴屬行政性質的經營守則並

把互聯網中心納入正式發牌框架之內有強烈訴求。政府當局承

諾就其建議諮詢業界及其他持份者，包括區議會、家長教師會

及青年組織，然後再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5.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10年 6月 11日及 2011年 4月 8日兩次會

議上討論有關發牌監管互聯網中心的事宜。委員提出的意見及

關注事項概述於下文各段。  
 
設立法定發牌制度的需要  
 
6.  在 2010年 6月 1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部分委員關注到

經營守則能否有效規管互聯網中心，因為該套守則並無法律約

束力。有意見認為，互聯網中心已成為色情及三合會活動的溫

床，並滋生了很多青少年問題，實施強制發牌制度最能有效打

擊上述問題。部分委員建議，由於互聯網中心的性質和運作模

式與遊戲機中心相類似，政府當局應參考遊戲機中心的發牌條

件，為互聯網中心訂立發牌制度。  
 
7.  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解釋，雖然經營守則本身沒有任

何法律效力，但可讓現有互聯網中心的經營者有足夠時間配合

規定，並讓新的經營者有所依循。此外，互聯網中心的營運亦

受多條條例訂立的法定管制所規範，例如《消防條例》(第 95章 )、
《建築物條例》(第 123章 )、《噪音管制條例》(第 400章 )，以及《淫

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第 390章 )。不過，政府當局樂意聽取

市民及互聯網中心經營者就設立互聯網中心發牌制度一事的意

見，然後才研究未來路向。  
 
8.  在事務委員會 2011年 4月 8日的會議上，委員普遍對立法

規管互聯網中心的建議表示支持，但部分委員關注到立法規管

互聯網中心的成效，並要求政府當局就海外司法管轄區如何處

理互聯網中心的問題提供資料。部分其他委員則表示希望政府

當局可在有效規管互聯網中心與給予該等中心生存空間兩者之

間取得適當平衡，因為很多互聯網中心均屬中小型企業。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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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認為，政府當局為互聯網中心擬定規管架構時，不但須聽取

互聯網中心經營人及其他持份者的意見，亦須聽取年青人的意

見，此點甚為重要。  
 
9.  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當局會蒐集家長、社會福利界及

業界對為互聯網中心發牌的意見，包括應否對互聯網中心的營

業時間及顧客年齡施加限制，以及應否沿用為遊戲機中心所作

出的安排，將互聯網中心分為兩個類別，分別供成人及兒童光

顧。政府當局察悉，其他司法管轄區對互聯網中心的規管安排

各有不同。舉例而言，澳門及內地分別規定 12歲及 18歲以下的

兒童不得進入互聯網中心。在新加坡， 16歲以下的學生只准在

下課後某段期間進入互聯網中心。由於互聯網中心提供的服務

屬於正常業務，政府當局會審慎研究它們是否須受嚴格規管。  
 
10.  對於有委員認為與互聯網中心有關的問題應是青少年問

題所致，並非因為欠缺規管，政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當局

一直十分重視青少年的發展，並會支援青年制服團體及鼓勵青

年人參與各項體育及藝術活動。  
 
發牌條件  
 
11.  當局在 2011年 4月 8日的會議上就擬議的互聯網中心發牌

制度諮詢事務委員會時，部分委員質疑互聯網中心的擬議發牌

條件為何較遊戲機中心的發牌條件寬鬆。舉例而言，當局沒有

施加限制，規定任何教育機構周圍 100米內不得設立互聯網中心

(即 "100米規則 ")、規定穿校服的人士不得進入互聯網中心，亦

沒有規定在設立互聯網中心之前，必須諮詢居民。  
 
12.  據政府當局所述，遊戲機中心有別於互聯網中心，前者

提供遊戲機作玩樂用途，後者則以低廉收費提供電腦予顧客 (包
括遊客 )上網瀏覽資訊，但該等電腦未必可供遊戲玩樂之用。因

此，以有別於遊戲機中心發牌制度的另一套發牌制度規管互聯

網中心，應該較為恰當。政府當局會就應否採用 "100米規則 "諮
詢業界，並會研究穿校服的學生留在互聯網中心內溫習功課的

實際需要。  
 
13.  部分委員認為限制年青人光顧互聯網中心是可取的做

法，並促請政府當局禁止 16歲以下兒童於午夜 12時後在互聯網

中心逗留。然而，部分其他委員則擔心，限制 16歲以下兒童於

午夜 12時至上午 8時光顧互聯網中心的建議或會驅使更多年青

人晚上在更為危險的地方流連。依政府當局之見，兒童不應在

互聯網中心逗留至深夜。不准 16歲以下的兒童於午夜 12時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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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中心逗留的限制已在經營守則內列明，並可以此作為互

聯網中心的發牌條件之一。  
 
14.  部分委員認為，除訂明有關消防安全、樓宇安全及噪音

管制等方面的法例及相關規定外，建議的發牌制度亦應規定互

聯網中心須符合有關使用電腦的辦公室安全規定，例如照明情

況和工作間的設計，藉以進一步保障顧客的健康。委員亦建議

政府當局考慮就互聯網中心內電器裝置的安全訂立特別的發牌

條件。政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當局已就互聯網中心的消防

安全、通風和照明作出規定。消防處會定期巡查互聯網中心，

確保它們遵守該等規定。  
 
15.  有意見認為，政府當局應考慮訂出一套扣分制度，規定

互聯網中心經營人如累積被扣若干分數，其牌照便可能會被撤

銷，因為這種制度應對屢次違反發牌條件的互聯網中心經營人

具有阻嚇作用。政府當局同意，若為互聯網中心推行發牌制度，

便應相應制訂一套撤銷互聯網中心牌照的機制。  
 
16.  委員關注到政府當局會如何確保在推行發牌制度前可有

效監管互聯網中心。政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大型互聯網中

心執行經營守則的情況令人滿意，該等中心會在顧客進入互聯

網中心前記錄其身份證號碼，並會編配人手查核顧客有否在互

聯網中心內瀏覽網上的色情或暴力資訊。除警方定期巡查各互

聯網中心外，消防處與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分別負責

檢查互聯網中心的消防裝置及網上資訊內容。  
 
 
最新發展 

 
17.  政府當局將於 2014年 2月 17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

介當局就是否需要對互聯網中心發出牌照進行研究的結果，以

及政府根據《遊戲機中心條例》 (第 435章 )提出的規管建議。  
 
 
相關文件 

 
18.  在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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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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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牌監管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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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民政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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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第 IV項 ) 

 

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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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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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0年 6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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